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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益友天元（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益友天元（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京红太阳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红太阳股份”）的委托，就《南京红太

阳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有关文件和材料，并得到公司

如下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用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电子文档或口头陈述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

漏或隐瞒，所有副本材料与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重整计划执行事宜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整

计划执行事宜所必备的法律文件进行公告，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就重整计

划执行情况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相关事实 

2024 年 9 月 13 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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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苏 01 破 2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南京太化化工有限公

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同日，南京中院作出（2024）苏01破20号《决定书》，

指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2024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草

案》等议案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表决通过。 

2024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了《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等议案。 

2024 年 11 月 1 日，南京中院作出（2024）苏 01 破 20 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2024 年 12 月 6 日，公司出具《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以下简称“《执行报告》”），重整计划已在管理人的监督之下提

前执行完毕，申请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2024 年 12 月 6 日，管理人向南京中院提交《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执行监督报告》（以下简称“《监督报告》”），重整计划已满足执行完

毕的条件，管理人监督工作已经完成。 

2024 年 12 月 6 日，南京中院作出（2024）苏 01 破 20 号之三《民事裁定

书》，确认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裁定终结重整程序。 

二、法律分析 

（一）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 

根据重整计划第七条第（四）款的规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为： 

1.重整投资人根据重整计划应支付的投资款项已支付完毕，转增股票已划

转至重整投资人的证券账户。 

2.根据重整计划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已全额支付完毕；尚未符

合支付条件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已经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提存至管理人指定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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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向债权人分配的偿债现金或股票，已支付或

划转至债权人指定的账户；应当向债权人分配的资金占用债权，已经出具债权

转让通知；为暂缓确认债权、未申报债权留存的偿债资金、偿债股票以及债权

人未及时领受的偿债资金、偿债股票已全额转入至管理人指定的账户。 

（二）重整计划执行的具体情况 

1.重整投资资金的支付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6 日，红太阳股份重整战略投资人、财务投资人及其指

定主体合计投资金额 14.57亿元已经支付至管理人银行账户。此外，中国银河资

产有限责任公司指定主体北京银河力鼎⼀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按照

重整计划的要求，向红太阳股份及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出借资金 3.2 亿

元。 

综上，重整投资人根据重整计划应支付的投资款项已经全部支付完毕。 

2.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登记及实施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红太阳股份以现有股本 580,772,873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

转增 12.35 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共计转增 717,254,498 股。转增后，红太阳

股份总股本将从 580,772,873 股增加至 1,298,027,371 股。 

（1）2024 年 11 月 15 日，红太阳股份合计 717,254,468 股转增股份(实际转

增股份数比重整计划规定的股份数少 30 股，系中登深圳分公司实际分配中转增

比例尾差导致)，已经全部登记完成。其中，用于偿债及出售给重整投资人的

525,371,410 股股票（与重整计划规定股票数额一致）已登记至南京红太阳股份

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以下简称“证券专用账户”）；用于向

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

他股东分配的 191,883,088 股，中登深圳分公司实际转增 191,883,058 股(该部分

实际转增股份数比重整计划规定的股份数少 30 股)，已全部登记至该等股东的

证券账户。 

对于实际分配股数与重整计划拟转增股数的差异，由于重整计划已经明确

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登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数量为准，且实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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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股数比重整计划拟转增股数仅少 30 股，对于后续重整计划执行没有实质性影

响。 

（2）2024 年 11 月 27 日，中登深圳分公司根据南京中院申请完成了向重整

投资人划转股票的工作。其中，重整战略投资人获得转增股票 186,046,512 股，

股份性质为首发后限售股，限售期 36 个月；财务投资人获得转增股票

121,666,666 股，股份性质为首发后限售股，限售期 12 个月。 

综上，重整投资人应受让的转增股票已经全部划转至投资人的证券账户。 

3.偿债方案执行情况 

（1）截至 2024 年 12 月 6 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税款债权已经全额现

金清偿完毕。 

（2）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资产评估值范围内的金额，已经按照重整计划

的要求进行现金清偿或提存；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资产评估值范围外的金额，

按照重整计划调整至普通债权清偿。 

（3）对于普通债权，同意领受偿债资源的债权，已经按照重整计划要求全

部领受完成，其中偿债现金及股票已划转至债权人指定银行账户及证券账户；

偿债债权已按照重整计划要求出具债权转让通知并完成送达。申请不领受偿债

资源的，该等偿债资源已提存至管理人银行账户及证券专用账户； 

（4）对于暂缓确认债权以及未申报债权对应的偿债资源，截至 2024 年 12

月 6 日已全额留存至管理人银行账户以及证券专用账户。 

综上，应当向债权人分配的偿债现金或股票已经支付或划转至债权人指定

账户；应当向债权人分配的资金占用债权，红太阳股份已经出具债权转让通知；

对于暂未领受偿债资源的债权以及暂缓确认债权、未申报债权也按照重整计划

对相应偿债资源进行了提存。如果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公告之日起满 36 个月，

债权人因自身原因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领受的权利，不得再向红太阳股份追

偿，相关偿债现金、股票由红太阳股份享有。 

4.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清偿情况 

2024 年 12 月 6 日，已经发生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已经全部支付及清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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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尚未符合支付条件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已经按照重整计划的 规定提存至

管理人指定账户。 

（三）重整计划执行的确认情况 

2024 年 12 月 6 日，公司出具《执行报告》。同日，管理人向南京中院提交

《监督报告》。南京中院于同日作出（2024）苏01破20号之三《民事裁定书》，

确认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裁定终结重整程序。 

三、结论意见 

综上，重整计划已满足执行完毕的标准，公司已出具《执行报告》，管理

人已向南京中院提交《监督报告》，南京中院已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本所认为，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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